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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之領銜人，應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之次日起6個月內，將連署人名冊正本、影本各
1份或其電磁紀錄，向中選會一次提出。

*中選會受理連署人名冊紙本及電磁紀錄後，經清查合於公民投票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者，應函請內政部於60日內依據戶籍登
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電磁紀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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